
证券代码:600871� � � �证券简称:石化油服 公告编号:2015-049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

:

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2015

年

12

月

16

日

(

二

)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

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乙

12

号昆泰嘉华酒店三层

6

号会议室

(

三

)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人）

１４

其中：

Ａ

股股东人数

１３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Ｈ

股）

１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０

，

７２７

，

７４３

，

９９１

其中：

Ａ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１０

，

６２９

，

９９５

，

４６１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Ｈ

股）

９７

，

７４８

，

５３０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７５．８５

其中：

Ａ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７５．１６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０．６９

(

四

)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以下

简称临时股东大会

)

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

,

董事长焦方正先生作为会议主席主持了会议。临时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和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

五

)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 公司在任董事

7

人

,

出席

6

人

,

独立董事张化桥先生因公未能出席会议

,

独立董事候选人潘颖先生列席

了会议。

2

、 公司在任监事

8

人

,

出席

4

人

,

监事温冬芬、杜江波、张琴、许卫华因公未能出席会议。

3

、 副总经理耿宪良先生、张永杰先生、刘汝山先生和黄松伟先生以及总会计师王红晨先生列席了会议

,

董事会秘书李洪海先生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

一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 议案名称

:

审议通过《产品互供框架协议》及其项下拟进行之主要持续关联交易

,

及该交易于

2016

年

度、

2017

年度及

2018

年度之建议年度上限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

，

４０５

，

６６７

，

７９９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Ｈ

股

９７

，

７４８

，

５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普通股合计：

１

，

５０３

，

４１６

，

３２９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2

、 议案名称

:

审议通过《综合服务框架协议》及其项下拟进行之主要持续关联交易

,

及该交易于

2016

年

度、

2017

年度及

2018

年度之建议年度上限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

，

４０５

，

６６７

，

４９９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Ｈ

股

９７

，

７４８

，

５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普通股合计：

１

，

５０３

，

４１６

，

０２９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3

、 议案名称

:

审议通过《工程服务框架协议》及其项下拟进行之主要持续关联交易

,

及该交易于

2016

年

度、

2017

年度及

2018

年度之建议年度上限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

，

４０５

，

６６７

，

７９９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Ｈ

股

９７

，

７４８

，

５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普通股合计：

１

，

５０３

，

４１６

，

３２９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4

、 议案名称

:

审议通过《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及其项下拟进行之主要持续关联交易

,

及该交易于

2016

年

度、

2017

年度及

2018

年度之建议年度上限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

，

４０５

，

６６７

，

７９９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Ｈ

股

６４

，

５６４

，

４９４ ６６．０５ ３３

，

１８４

，

０３６ ３３．９５

普通股合计：

１

，

４７０

，

２３２

，

２９３ ９７．７９ ３３

，

１８４

，

０３６ ２．２１

5

、 议案名称

: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潘颖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决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０

，

６２９

，

９９５

，

４６１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Ｈ

股

９７

，

７４８

，

５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普通股合计：

１０

，

７２７

，

７４３

，

９９１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6

、 议案名称

: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决议案》

,

并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负责处理因公司章程修订

所需的各项有关申请、报批、登记及备案等相关手续

(

包括依据有关审批部门的要求进行文字性修改

)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０

，

６２９

，

９９５

，

４６１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Ｈ

股

９７

，

７４８

，

５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普通股合计：

１０

，

７２７

，

７４３

，

９９１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

二

)

涉及重大事项

,5%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１

审议通过《产品互供框架协议》及其项

下拟进行之主要持续关联交易， 及该

交易于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及

２０１８

年

度之建议年度上限

３７０

，

６６７

，

７９９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

审议通过《综合服务框架协议》及其项

下拟进行之主要持续关联交易， 及该

交易于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及

２０１８

年

度之建议年度上限

３７０

，

６６７

，

４９９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３

审议通过《工程服务框架协议》及其项

下拟进行之主要持续关联交易， 及该

交易于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及

２０１８

年

度之建议年度上限

３７０

，

６６７

，

７９９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４

审议通过《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及其项

下拟进行之主要持续关联交易， 及该

交易于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及

２０１８

年

度之建议年度上限

３７０

，

６６７

，

７９９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５

审议通过 《关于选举潘颖先生为本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决

议案》

３７０

，

６６７

，

７９９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注

:

上表中的比例均指中小投资者

(

或其授权代理人

)

同意

/

反对的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

或

其授权代理人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

即同意股数

+

反对股数

)

的比例。

(

三

)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

至议案

4

为《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及

/

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要求

独立股东批准的议案。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及其联系人回避表决

,

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

9,224,327,662

股不计入参加上述四个议案表决的股份总数。议案

6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决议案

,

并授权董事会秘书代表公司

负责处理因上述修订所需的各项有关申请、报批、登记及备案等相关手续

(

包括依据有关监管部门的要求进

行文字性修改

)

》为《公司章程》规定的特别决议事项

,

该等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

人

)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

: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

:

高巍、任婧麾

2

、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

本公司境内律师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的高巍律师和任婧麾律师出席了临时股东大会并为临时股东大

会出具了见证法律意见书

(

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

认为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

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临

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有效。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就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详见本公司于同日

披露的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6日

股票代码:600871� � � �股票简称:石化油服 公告编号:临2015-050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注册地址及投资者联系方式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鉴于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有关建

议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其中涉及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的事项。现将变更后的注册地址和投资者联系方式公告

如下

: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

22

号

联系电话

:010-59965998

传真

: 010-59965997

本次变更仅为本公司注册地址及投资者联系方式的变更

,

本公司办公地址和邮编、网址、邮箱等其他联

系方式均保持不变。上述变更后的投资者联系方式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启用。

特此公告。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16日

证券简称:石化油服 证券代码:600871� � � �编号:临2015-051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石化油服”或“公司”

)

于

2015

年

12

月

1

日以传真或送

达方式发出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通知

,

于

2015

年

12

月

16

日在中国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乙

12

号昆泰嘉华酒店三层

6

号会议室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公司现有

8

名董事

,

共有

7

名董事出席了

本次会议。独立非执行董事张化桥先生因公请假

,

委托独立非执行董事姜波女士出席会议并行使权利。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焦方正主持

,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和表决

,

通过了以下议案

:

(

一

)

审议批准了《关于调整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议案》

(

该项议案同意票

8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经审议

,

董事会决议

,

决定对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组成人员进行调整

,

调整后的第八届董事会各

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名单如下

:

战略委员会

:

焦方正、朱平、周世良、张鸿、张化桥

,

其中焦方正为战略委员会主任

,

朱平为战略委员会副主

任

;

审计委员会

:

姜波、李联五、潘颖

,

其中姜波为审计委员会主任

;

薪酬委员会

:

潘颖、李联五、姜波

,

其中潘颖为薪酬委员会主任。

特此公告。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600117� � � �证券简称:西宁特钢 公告编号:临2015-080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二次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２０１５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１５

点

００

分

召开地点：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

１０１

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

９

：

１５－９

：

２５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９

：

１５－１５

：

００

。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关于为青海江仓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

、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有关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资料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以及公司网站（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ｘｎｔｇ．ｃｏｍ

）。

２

、 特别决议议案：无

３

、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１

４

、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

ｖｏｔｅ．ｓｓｅｉｎｆｏ．

ｃｏｍ

）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

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

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

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

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

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０１１７

西宁特钢

２０１５／１２／１５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股东类别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全部

Ａ

股股东。

（二）登记方式

１．

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和证券

公司营业部出具的持股证明原件办理登记；

２．

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原件和证券公司营业部出具的持股证明原件办理登记；

３．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持有本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人的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

和证券公司营业部出具的持股证明原件办理登记；

４．

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但参会时须提供授权委托书等原件；如以信函方式登记，请在信

函上注明“

２０１５

年度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字样，并附有效联系方式。

（三）登记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

（四）登记地点：青海省西宁市柴达木西路

５２

号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六、其他事项

（一）出席会议人员交通、食宿费自理。

（二）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熊 俊：

０９７１－５２９９６７３

徐吉强：

０９７１－５２９５４２７

传真：

０９７１－５２１８３８９

（三）联系地址：

青海省西宁市柴达木西路

５２

号

邮政编码：

８１０００５

特此公告。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16日

授权委托书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召开的贵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七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为青海江仓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

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A股证券代码:601998� � � � A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编号:临2015-57

H股证券代码:998� � � � H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行”

)

监事会于

2015

年

12

月

7

日发出有关会议书面通知

,2015

年

12

月

16

日在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9

号中信银行以现场会议形式完成一次监事会会议召开并形成决议。会

议应参会监事

8

名

,

实际参会监事

8

名

,

曹国强监事、舒扬监事、王秀红监事因事分别委托温淑萍监事、程普升

监事、贾祥森监事代为出席和表决。因本行监事会主席、副主席职务空缺

,

根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

经过半数监事推举

,

贾祥森监事主持了本次会议。会议的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赞成

:8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监事会同意选举曹国强先生为本行第四届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1998� � � �证券简称:中信银行 公告编号:2015-56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2015年第二次A股类别

股东会及2015年第二次H股类别

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

(

定义见下文

)

是否有否决议案

:

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2015

年

12

月

16

日

(

二

)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

中国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9

号

B1

层会议室

(

三

)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

２０１５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２４

其中：

Ａ

股股东人数

１８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Ｈ

股）

６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３５

，

５３３

，

０２０

，

６０４

其中：

Ａ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２８

，

９５６

，

４００

，

９２１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Ｈ

股）

６

，

５７６

，

６１９

，

６８３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７９．８５８９１０

其中：

Ａ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６５．０７８２４５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１４．７８０６６５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

１

、出席会议的

Ａ

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１７

２

、出席会议的

Ａ

股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２８

，

９５６

，

２７４

，

８２１

３

、占公司有表决权

Ａ

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９０．７５７３２９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

１

、出席会议的

Ｈ

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６

２

、出席会议的

Ｈ

股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５

，

０３５

，

４１２

，

２７８

３

、占公司有表决权

Ｈ

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３９．９９６６５３

注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以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2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和公司有表决权

H

股股份总数不包括本公司股东

Summit Idea Limited(

冠意

有限公司

)

持有的本公司

2,292,579,000

股

H

股股份。根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上述股份因全部质

押

,

于本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和

2015

年第二次

H

股类别股东会无表决权。

(

四

)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大会主持情况等。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5

年第二次

A

股类别股东会及

2015

年第二次

H

股类别股东会

(

以下统称

“本次股东大会”或“本次会议”

)

由本公司执行董事、行长李庆萍女士主持

,

采用现场会议、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以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

五

)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

,

出席

3

人

,

董事长常振明先生、董事朱小黄先生、董事孙德顺先生、董事张小卫先

生、董事李哲平先生、董事袁明先生因事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

2

、 公司在任监事

7

人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后曹国强先生就任本公司监事

,

在任监事增至

8

人

),

出席

3

人

,

监事舒扬先生、监事王秀红女士、监事郑伟先生、监事马海清先生因事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

监事曹

国强先生因事未能出席

2015

年第二次

A

股类别股东会及

2015

年第二次

H

股类别股东会

;

3

、 本公司执行董事、行长李庆萍女士

,

副行长朱加麟先生

,

董事会秘书王康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

一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审议情况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 议案名称

:

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８

，

９５６

，

３７０

，

７１１ ９９．９９９８９６ ３０

，

２１０ ０．０００１０４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Ｈ

股

６

，

５７５

，

６８９

，

２７６ ９９．９８５８５３ ８９９

，

４０７ ０．０１３６７６ ３１

，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４７１

普通股合计：

３５

，

５３２

，

０５９

，

９８７ ９９．９９７２９７ ９２９

，

６１７ ０．００２６１６ ３１

，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８７

2

、 议案名称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

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８

，

９５６

，

３７０

，

７１１ ９９．９９９８９６ ３０

，

０１０ ０．０００１０３ ２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１

Ｈ

股

６

，

５７５

，

６６３

，

２７６ ９９．９８５４５７ ８９９

，

４０７ ０．０１３６７６ ５７

，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８６７

普通股合计：

３５

，

５３２

，

０３３

，

９８７ ９９．９９７２２３ ９２９

，

４１７ ０．００２６１６ ５７

，

２００ ０．０００１６１

4

、议案名称

:

关于选举曹国强先生担任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８

，

９５６

，

３７０

，

７１１ ９９．９９９８９６ ３０

，

２１０ ０．０００１０４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Ｈ

股

６

，

５０７

，

５１２

，

４８６ ９８．９４９１９９ ６９

，

０５０

，

１９７ １．０４９９３４ ５７

，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８６７

普通股合

计：

３５

，

４６３

，

８８３

，

１９７ ９９．８０５４２８ ６９

，

０８０

，

４０７ ０．１９４４１２ ５７

，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１６０

注

:

根据本公司

2015

年

12

月

12

日公告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原议案

3

取消。

(

二

)2015

年第二次

A

股类别股东会议案审议情况

1

、议案名称

:

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８

，

９５６

，

２４４

，

６１１ ９９．９９９８９６ ３０

，

２１０ ０．０００１０４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

三

)2015

年第二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案审议情况

1

、议案名称

:

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Ｈ

股

５

，

０３４

，

４８１

，

８７１ ９９．９８１５２３ ８９９

，

４０７ ０．０１７８６１ ３１

，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６１６

(

四

)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为特别决议案

,

由出席会议的

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

: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

:

高怡敏律师、李长辉律师

2

、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高怡敏律师及李长辉律师见证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认为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现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

法律法规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

A

股类别股东会决议

;

3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

H

股类别股东会决议

;

4

、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2015

年第二次

A

股类别股东会及

2015

年第二次

H

股类别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000024� � � �证券简称:招商地产 公告编号:【CMPD】2015-158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各境内证券公司至招商银行开立购汇银行账户的提示性公告(第一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

本公告对象为各境内证券公司。

●

各境内证券公司应于招商局蛇口控股上市交易前完成在招商银行开立人民币专用存款账户的手续。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局蛇口控股”）吸收合并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地产”或“公司”）的方案已经招商地产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５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并获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２７６６

号批复的核准。

根据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

日公告的《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公司并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

Ａ

、

Ｂ

股证券账户转换业务操作指引》以及《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

公司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Ａ

、

Ｂ

股证券账户转换投资者操作指引》，对于境内交易的境外投资者以及非境

内交易的境外投资者，其未来通过转登记受限账户减持招商局蛇口控股

Ａ

股或分红所得人民币资金，可由各

境内证券公司代为购汇，并最终以港币进行结算。目前，涉及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外汇事项已经获得国家外

汇管理局深圳市分局的批复。

为方便投资者进行后续操作，特提醒为相关投资者提供后续管理服务的各境内证券公司，可于即日起至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账户转换指定购汇银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开立人民币专用存款账户（以下

简称“存款账户”）。各证券公司应与其客户交易结算资金汇总账户所在的招商银行分支机构或者招商银行深

圳分行蛇口支行联系办理相关手续。该存款账户将用于后续为投资者代理购汇，各证券公司需在招商局蛇口

控股

Ａ

股上市交易前完成上述存款账户开立工作。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蛇口支行及联系人信息、存款账户开户文件要求具体见本公告附件一及附件二。

特此提醒各证券公司开立购汇银行账户的相关事宜以此公告内容为准， 并尽快完成存款账户的开立工

作。

特此公告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附件一：招商银行深圳分行蛇口支行及联系人信息

公司

／

部门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深圳分行

交易银行部

陈宇健

０７５５－８２０９２２２２－８２２９

１３８－２３２０－９０２９

ｃｈｅｎｙｕｊｉａｎ＠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深圳分行

交易银行部

张萍

０７５５－８２０９２２２２－８２１７

１３８－２８７９－６２１７

ｚｈａｎｇｐｉｎｇ＿ｓｚ＠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深圳分行

蛇口支行

赵晶

０７５５－２６６９５８１７

１５８－１８６８－３４５７

ｄｏｒｏｔｈｙ＠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深圳分行

蛇口支行

陈维斯

０７５５－２６６８９９６０

１５８－１１８３－３２８２

ｃ＿ｗｅｉｓｉ＠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深圳分行

蛇口支行

许博玉

０７５５－２１６２５５９１

１８６－８９２０－８５２１

ｘｕｂｏｙｕ＿ｋａｒｉｎａ＠ｃｍｂｃ

附件二：存款账户开户文件要求

招商银行凭以下材料为各证券公司办理人民币专用存款账户开户手续：

１．

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

２．

金融许可证；

３．

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复印件；

４．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原件、复印件；

５．

税务登记证正本原件、复印件；

６．

法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７．

开户申请表（招商银行开立银行结算帐户申请书

８．

非法定代表人亲自办理开户的还需要提供授权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９．

预留印鉴

１０．

机构信用代码证原件及复印件

１１．

开户许可证

１２．

两个业务支付联系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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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19� � � �证券简称：亿帆鑫富 公告编号：2015-101

亿帆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介绍

亿帆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股票（证券代码：

002019

；证券简称：亿帆鑫

富）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内（

2015

年

12

月

14

日、

2015

年

12

月

15

日、

2015

年

12

月

16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达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情况，经与本公司管理层、董事会、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就相关问题进行

了必要的核实，现将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1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近期不存在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

、经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

阶段的重大事项。

5

、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一）公司

D-

泛酸钙的有关情况

D-

泛酸钙是公司医药中间体的重要产品，该产品销售价格的波动对公司经营业绩影响较大。公司关注

到，近期

D-

泛酸钙市场报价异常活跃，相对前期上涨幅度很大。公司会持续关注该产品的市场变化情况，同

时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以下风险：

1

、近期，公司

D-

泛酸钙价格持续走高，市场报价短期内变化太快，公司暂不能准确掌握其未来走势，目

前市场报价与公司最终平均成交价会存在一定差异。

2

、公司在《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了

2015

年度业绩预告，预计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变动幅度

40.00%

至

70.00%

，净利润变动区间为

33,307.29

万元至

40,444.56

万元，近期

D-

泛酸钙的市

场变化不会对

2015

年度业绩产生影响。

3

、由于

2016

年第一季度订单尚未全部签订完毕，公司目前无法预测

D-

泛酸钙涨价对

2016

年第一季度

及

2016

年全年净利润的影响，公司会根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做好业绩预告披露工作。

4

、 公司将及时了解

D-

泛酸钙市场动态， 做好持续性信息披露。 投资者可通过健康网（

http://www.

healthoo.com

）、博亚和讯（

http://www.boyar.cn

）等网站了解维生素产品相关信息。

5

、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及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也将对

D-

泛酸钙的盈利情况产生影响。

（二）公司重要的并购及融资情况

1

、

2015

年

11

月，公司收到交易商协会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15]CP426

号），接受公司短期

融资券注册，总金额为人民币

8

亿元。

2

、

2015

年

6

月， 公司与控股股东程先锋先生共同投资

2

亿元人民币， 设立了安徽医健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从此进军医疗服务业。

3

、

2015

年

7

月，公司购买了血液肿瘤类等相关技术

8

个，此次购买的技术如能取得

CFDA

生产许可并形

成规模化生产和销售，不仅会丰富公司的产品线，而且会让公司成长为中国血液肿瘤药物领域的领先者。

4

、

2015

年

8

月，公司购买了安徽省天康药业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为公司建立高端血液肿瘤病产品线

拉开序幕，夯实基础；同时是打造公司专业妇科产品线的又一创举。

5

、

2015

年

12

月，公司董事会同意购买四川天联药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和沈阳澳华制药有限公司

100%

股权，本两次收购使公司往皮肤科专业化领域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同时，公司收获了专业的皮肤科研发

与营销团队，这增强了公司的研发团队及全国性销售实力。本次董事会还审议通过了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

10

亿元的公司债券，这有利于进一步拓宽公司融资渠道，补充公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购买四川天

联

100%

股权和发行公司债券的有关议案还需经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公司始终按照既定的产业整合方向进行战略布局与规划，并有序高效地实施与推进。公司对以上所有

信息均已作了相应的信息披露。

（三）其他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

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

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

登的正式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亿帆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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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巨龙管业

"

或

"

公司

"

）于近日接到公司股东日照义聚股权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

日照义聚

"

）关于股权质押的通知，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权质押的情况

2015

年

12

月

14

日， 日照义聚将其所持本公司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1,200

万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75%

，占日照义聚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24.25%

）质押给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已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质押登记手续，质押初始交易日为

2015

年

12

月

14

日。

上述股份质押权利人日照义聚称本次股份质押系出于日常资金需求，未用于高风险投资，不会影响艾格

拉斯业绩承诺的正常履行。同时，公司将努力确保艾格拉斯业绩承诺的正常履行，也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二、累计股权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中，日照银杏树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2,102.9414

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6.57%

，累计已质押

1513.8562

万股，占日照银杏树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71.99%

；日照义聚共持有本公

司股份

4,948.4254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5.46%

， 累计已质押

4,208

万股， 占日照义聚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85.04%

；康海天达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1,764.7059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51%

；累计已质押

1,764.7059

万股，占

康海天达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100%

。

此外， 吕氏家族持有的公司股票中： 巨龙控股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4,638.8949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4.50%

，累计已质押

4,638

万股，占巨龙控股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99.98%

；巨龙文化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4,022

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57%

，累计已质押

4,022

万股，占巨龙文化所持本公司股份

100%

；吕仁高先生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

1,438.4651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50%

；吕成杰先生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758.94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2.37%

，亦处于质押状态。

特此公告。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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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停牌事由及工作安排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10

月

19

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

告》（公告编号：

2015-059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0

月

19

日开市起实行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式收购拇指玩（天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拇指玩

"

）

100%

股权，具体情况以经过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公告的重组方案为准。

二、重大资产重组工作进展情况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公司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已经完成的主要工作如下：

1

、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015

年

10

月

26

日、

2015

年

11

月

2

日、

2015

年

11

月

9

日、

2015

年

11

月

16

日，公司相继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

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60

、

062

、

063

、

066

）。

2015

年

11

月

18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延期复牌公告》，经申请，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延期

至不超过

2016

年

1

月

19

日（星期二）复牌。

2015

年

11

月

25

日、

2015

年

12

月

2

日、

2015

年

12

月

9

日，公司相继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

2015-069

、

070

、

071

）。

2

、具体工作进展情况：

①

为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顺利进行，公司经慎重筛选，决定聘请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城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

②

初步拟定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式收购拇指玩

100%

股权。

③

初步完成交易标的的尽职调查工作。

④

已与交易标的进行多次磋商，并就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达成初步意向。

⑤

已在起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各项工作，公司聘请的独

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正在对标的资产进行审计、评估等工作。

由于本次重组方案涉及的相关问题仍需进行大量的协调、沟通和确认，重组方案的相关内容也需进一步

商讨细化、论证和完善。为确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广大

投资者利益，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前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并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

易日发布一次该事项相关进展公告。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16日


